深　圳　市

因公出国及赴港澳人员审查批件

审字[　　　]　号
经审查，同意     等　  名同志赴香港国家（地区）执行公务。在国外（境外）停留　　  天。

本批件有效期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 年    月   日。
（负责人签名）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（批准单位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批准出国及赴港澳人员名单：
	姓　名
	性别
	年龄
	工作单位、职务或职称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